
文化部一百十一年度時尚跨界活動補助

申請廠商文件檢查表

（請依表列順序排放資料，並將本表置於首頁；已檢附文件請打V）

提送項目 廠商勾選
本部審查

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

一、資格證明文件

二、計畫書及其他應附資料

( 一)計畫書

( 二) 來源與屬性切結書

( 三)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同意書

( 四) 合作意向書

三、佐證資料

( 一)工作實績證明文件

   ( 二)提案相關設計、企劃稿件

   ( 三)合作單位佐證文件

   ( 四)其他佐證資料（請說明）___________

四、國外時裝週展演佐證資料( 第一類適用)

( 申請期間若無法提供請說明原因)

   ( 一)報名資料或參展邀請

   ( 二)請勾選類別，並附佐證資料

□國際四大時裝週(官方主辦單位)

□歐美地區時裝週

□亞洲及其他地區時裝週

   ( 三)其他佐證資料（請說明）___________

五、國際性商業展覽佐證資料( 第二類適用)

(申請期間若無法提供請說明原因)

  ( 一)報名資料或參展邀請

   ( 二)請勾選類別，並附佐證資料

     □歐美地區商業展覽

     □亞洲及其他地區商業展覽

  (三)其他佐證資料（請說明）___________




